南京师范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表

	学号
	
	姓名
	
	导师姓名及职称
	

	一级学科
	
	学科方向
	
	学院
	

	课程

类别
	课  程  名  称
	学

时
	学

分
	修课学期
	考核方式
	开课单位
	主讲教师

	
	
	
	
	1
	2
	3
	4
	考试
	考查
	
	

	公

共

学

位

课
	硕士第一外国语
	
	4
	√
	√
	
	
	√
	
	大外部
	大外安排

	
	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理论与实践研究
	36
	2
	√
	
	
	
	
	√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马院安排

	
	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
	2

选

1
	18
	1
	
	√
	
	
	
	√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马院安排


	
	自然辩证法概论
	
	18
	1
	
	√
	
	
	
	√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马院安排

	基

础

学

位

课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专

业

学

位

课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必修

环节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方

向

选

修

课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跨学科

跨层次选修课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补

修

课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总学分：      学分

学位课（公共学位课+基础学位课+专业学位课+必修环节）学分：      学分

	文献阅读
	（按培养方案规定描述文献阅读要求）

	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名：


填表说明：

1.学科方向即为原二级学科；

2.必修环节一般应填写实践实习，也可按各学科培养方案具体要求填写；
3.总学分不低于30学分，学位课学分不低于19学分；
4.硕士生应于入学二个月内，在导师或导师组指导下制定培养计划，并由导师审查通过后报学院备案；

5.本表可增页，一式三份，分别由研究生秘书、导师和研究生本人保存（正反打印）。
